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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保险

公司各类投资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强化内外部监督管

理机制，压实投资端资产质量 

事件 

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发布

《保险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对 2014 年发布的《保险资产风

险五级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进行了修订，按照资产风

险实质完善保险资产分类范围和分类标准，进一步明确保险公司主体

管理责任、强化内外部监督管理机制，促进保险公司压实投资端资产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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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承保端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保险公司投资资产规模也呈增长态势，截至 2024 年

6 月末，保险行业资金运用余额为 30.87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62%。在投资资产规模增长

的同时，保险资金投资范围亦在不断拓宽，投资结构更加复杂，且在利率下行、权益市场震

荡加剧及债券、非标等投资产品违约事件频发的背景下，2014 年发布的《保险资产风险五级

分类指引》已无法满足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和监管需要。为准确评估保险公司投资风险，真实

反映资产质量，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保险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进

一步完善保险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压实内外部监督管理责任，促进保险行业投资端健康稳健

发展。 

图 1：保险行业资金运用余额情况 

 
数据来源：金融监管总局、中诚信国际整理 

 

 

 

明确各类资产风险分类标准，促进保险公司全面评估投资风险、压实资产质量。 

由于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稳定性强、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等特点，保险公司资产端主要投向

长久期且具有稳定收益的债权类和非标类等其他投资；截至 2024 年 6 月末，人身险和财产险

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中，银行存款、债券、以非标为主的其他投资及以长期股权投资、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等为主的权益类投资占比分别为 9.28%、47.45%、22.42%和 20.85%。考虑到上

述各类投资资产的风险实质，与 2014 年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保险资产风险五

级分类指引》相比，本次《征求意见稿》仍将上述投资资产划分为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和不

动产类，但各类别资产的分类范围和分类标准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来看： 

固定收益类资产方面，《征求意见稿》除了包含《指引》中的债权类资产外，还将定期存款、

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纳入固定收益类资产范围。在分类标准上，《征求意见稿》

仍对固定收益类资产采用五级分类，分为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同时

借鉴商业银行监管实践经验，将固定收益类资产本金或利息的逾期天数、减值准备比例等标

准调整为与商业银行一致。具体来看，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的归入关注类，但操作性或技

术性原因导致的短期逾期（7 天内）除外，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超过 90 天归为次级类，超

过 270 天归为可疑类，超过 360 天归为损失类；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即归为次级类，减值准

备占其账面余额 50%以上归为可疑类，减值准备占其账面余额 90%以上归为损失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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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利益相关方风险管理状况、抵质押物质量等内容，丰富了风险分类

标准的内外部因素。此外，《征求意见稿》要求对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风险分类，应按照穿

透原则，重点评估最终债务人风险状况，同时考虑产品结构特征、增信措施以及产品管理人

情况等因素，对产品进行风险分类。对于基础资产为多个标的、难以穿透评估的，可按照预

计损失率情况对产品进行风险分类。 

表1：固定收益类资产针对逾期天数和减值准备比例的不同分类标准 

 《保险资产风险五级分类指引》 《保险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 

关注 -- 
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操作性或技术性原因导致的短期逾

期（7 天内）除外 

次级 
本金或利息存在逾期情形，且逾期不超过 60 天

（含）的 
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超过 90 天；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 

可疑 本金或利息逾期 60 天以上至 180 天（含）的 
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超过 270 天；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

且减值准备占其账面余额 50%以上 

损失 本金或利息逾期 180 天以上的 
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超过 360 天；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

且减值准备占其账面余额 90%以上 

资料来源：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监管总局，中诚信国际整理 

权益类和不动产类资产方面，和《指引》相比，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不动产类资产不仅包

括以物权或项目公司股权方式持有的投资性不动产，还包括主要投资于此类资产的股权投资

基金等不动产金融产品，而权益类资产中则不再包括不动产股权投资计划。同时《征求意见

稿》将权益类和不动产类资产分类标准由原来的五级分类法调整为三档分类法，分为正常类、

风险类和损失类，后两类合称为风险资产。《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

的定性和定量标准，要求穿透识别被投资企业或不动产项目相关主体的风险状况，根据底层

资产出现风险情形占比以及预计损失率指标来判断资产分类档次。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风险分类结果上调标准进行了规定，保险公司将不良资产上调至正

常类或关注类，以及将风险资产上调至正常类时，资产应至少连续6个月符合相应资产分类标

准，并履行风险分类审批程序。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加强对资产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以及

分类结果的应用，重点关注不良资产或风险资产、频繁下调分类的资产，以及公允价值长期

低于账面价值的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 

总体来看，在风险分类标准上，《征求意见稿》采用全面评估、穿透认定原则。首先，在固定

收益类资产方面，考虑到中小银行破产清算导致的银行存款潜在风险问题，将定期存款、协

议存款等纳入固定收益类资产范围，同时由于房地产行业仍处于调整期，《征求意见稿》对房

地产相关投资的分类更加审慎，按照风险实质将不动产股权投资计划归为不动产类，有利于

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投资端资产质量。其次，《征求意见稿》更加重视穿透式管理，要求保险

公司穿透识别各类金融产品底层资产的风险状况，有助于强化非标类资产的风险识别。和《指

引》相比，《征求意见稿》借鉴商业银行五级分类经验，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差异，预计

短期内保险公司资产质量下迁压力较小；长期来看，在全面评估、穿透认定的要求下，《征求

意见稿》将促进保险公司真实准确反映投资风险、压实投资端资产质量。 

明确保险公司管理责任，强化内外部约束监督机制，促进风险分类标准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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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优化了风险分类的“初评、复核、审批”三级工作机制，明确了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要求保险公司董事会对资产风险分类管理承担最终责

任，并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风险分类职责。由于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大多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进行管理，《征求意见稿》在明确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职责的同时，要求整体风险分类结果由

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或其授权机构负责最终审批。 

除强化保险公司主体责任外，《征求意见稿》还新增了外部约束机制，要求保险公司将资产风

险分类制度、程序和执行情况纳入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审计，并压实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责任。此外，《征求意见稿》在强化监管信息报送和监管管理的基础上，还提出将保险公司资

产风险分类情况纳入监管评价体系中，实施差异化监管。 

总体来看，此次《征求意见稿》按照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和监管需要，完善了保险公司金融资

产的风险分类标准和风险分类上调标准，并对内外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明确，有利于保险公

司准确识别风险水平、夯实资产风险分类，促进保险行业有效防范并化解信用风险，强化全

面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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